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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联创电子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一）2012年1月至2014年4月，联创电子实际控制人为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

1、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一致行动关系的形成背景和过程

金冠国际的实际控制人为陈伟，英孚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昭扬，江西鑫盛的实际控制人为韩盛龙。 2009年4月7日，金冠国际、全力

资产受让省电子集团和英孚投资所持联创电子的股权成为联创电子股东。 为了达到控制联创电子的目的，2009年4月20日，金冠国际、全

力资产、英孚投资等三家台资背景的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自协议签署之日，三方在行使联创电子的股东权利方面（包括向董

事会、股东会提出议案，选举董事、监事，重大事项决策等管理和监督公司运营的股东权利）保持一致，一致行动的期限至2014年5月。金冠

国际、全力资产、英孚投资等三家股东合计持有联创电子的股权比例为56.67%。 2010年6月全力资产将所持联创电子的股权转让给金冠国

际和英孚投资并退出联创电子。

2011年5月，通过管理层收购行为，江西鑫盛共计受让联创电子36.67%的股权。 为维系联创电子境内客户和日常经营业务，随着公司

收入的高速增长，公司自2011年5月开始，陆续引进19家外部的财务投资人。 为了保持对联创电子的共同控制，金冠国际作为联创电子第

一大股东，与作为管理层股东的江西鑫盛在江西鑫盛开始持股联创电子时即达成了事实上的一致行动关系。 金冠国际、江西鑫盛、英孚投

资自2011年5月开始达成一致行动关系，陈伟、韩盛龙、王昭扬自2011年5月开始即构成了对联创电子的事实上的共同控制关系。

2、自报告期2012年1月开始，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共同支配了联创电子股东会表决权的优势

2012年1月1日， 陈伟控制的金冠国际持有联创电子的股权比例为35.94%， 韩盛龙控制的江西鑫盛持有联创电子的股权比例为

22.67%，王昭扬控制的英孚投资持有联创电子的股权比例为7.36%。历经多次股权变动，至2014年4月，陈伟控制的金冠国际持有联创电子

的股权比例为29.6465%，韩盛龙控制的江西鑫盛持有联创电子的股权比例为20.1515%，王昭扬控制的英孚投资持有联创电子的股权比例

为4.7171%。自2012年1月至2014年4月，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共同支配了联创电子股东会表决权比例自65.97%变更为54.5151%，且陈伟

控制的金冠国际持有联创电子的股权比例始终为最高，联创电子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化。

3、自报告期2012年1月开始，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支配联创电子董事会多数表决权，主导联创电子董事会决策

联创电子改制为股份公司前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其最高决策权力机构为董事会。 2012年1月至2014年4月间，联创电子的董事会由9

人组成。 2012年1月，联创电子董事会成员分别为王昭扬（董事长）、江英村、李信用、陈骏、程德保、韩盛龙、肖啓宗、陆繁荣、冯新。 其中，王

昭扬（董事长）、江英村、李信用、陈骏、程德保由金冠国际与英孚投资共同委派，韩盛龙、肖啓宗、陆繁荣由江西鑫盛委派，冯新由硅谷天堂

系股东委派。 由此，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通过各自所控制的金冠国际、英孚投资、江西鑫盛在2012年1月至2013年7月间，在董事会中支配

了八票表决权，主导了董事会，控制了联创电子的最高权力决策机构。

联创电子2013年7月改制为股份公司时，董事会成员为王昭扬（董事长）、陈骏、程德保、韩盛龙、陆繁荣、冯新、何渭滨、章卫东、周大

任。 其中，王昭扬、陈骏、程德保由金冠国际和英孚投资委派，韩盛龙、陆繁荣由江西鑫盛委派，冯新由硅谷天堂系股东委派，何渭滨、章卫

东、周大任为独立董事。 在董事会中，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通过各自所控制的金冠国际、英孚投资、江西鑫盛在2013年7月至今，在董事会

中支配了五票表决权，继续主导董事会。

4、自报告期2012年1月开始，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主导了联创电子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

自2012年1月开始，自2012年1月起至今一直由韩盛龙担任联创电子的总经理，未发生总经理变动情况。 2010年8月30日，韩盛龙提名

肖啟宗、陆繁荣、陈骏、王志勇、蔡添进、曾吉勇为公司副总经理，提名罗顺根为公司财务总监。 2012年9月3日，韩盛龙提名肖啟宗、陆繁荣、

陈骏、王志勇、张锦璋、曾吉勇为公司副总经理，提名罗顺根为公司财务总监。

报告期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任免，均由韩盛龙向董事会提出，由董事会任免，韩盛龙与陈伟、王昭扬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

和任免具有决定作用。

（二）2014年4月至今，联创电子实际控制人调整为陈伟和韩盛龙

至2014年4月，金冠国际与英孚投资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到期，且其一致行动的历史使命已完成，作为财务投资人，英孚投资未与金

冠国际续签一致行动协议。 2014年5月，金冠国际、江西鑫盛、陈伟、韩盛龙共同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为五年，协议中，金冠国

际、江西鑫盛、陈伟、韩盛龙确认自2011年至该《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之日，金冠国际与江西鑫盛作为联创电子股东，具有事实上的一致行

动关系，至2014年5月，联创电子实际控制人由金冠国际、英孚投资、江西鑫盛变为金冠国际、江西鑫盛。

（三）联创电子实际控制人由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调整为陈伟和韩盛龙，不构成联创电子实际控制人变更

1、《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第一条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12条关于联创电子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化的立法宗旨阐述为：“旨在以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为标准，判断公司是否具有持续发展、持续盈利的能力” 。 该适用意见第二条强调，认

定公司控制权，“既要审查相应的股权关系，也需要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对联创电子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对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 。

根据上述两条规定，《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第三条第三款所称“持有、实际控制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最高的人” ，应指对公

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具有实质影响、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名和任免具有关键作用的人，既可以是单一股东，也可以是通过一致行

动而取得上述地位的多位股东。

2、陈伟和韩盛龙自2011年起保持一致行动关系，自2014年5月至2015年2月，二人合计持有联创电子的股份比例为49.798%调整为

47.4647%，一直为持有、支配公司表决权比例最高的人。 且陈伟通过金冠国际持有联创电子的股权，金冠国际一直为联创电子的单一第一

大股东。 因此，联创电子的实际控制人由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变更为陈伟和韩盛龙，不属于《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所指的“联

创电子最近3年内持有、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最高的人发生变化”的情形。

3、就对联创电子的实际控制来看，陈伟和韩盛龙二人自2011年5月起对公司形成共同控制，至2014年5月，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

的表决权占有多数优势，一直拥有对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影响、对高级管理人员提名和任免的决定权。 联创电子的高级管理人员自

2011年5月开始至今由韩盛龙作为总经理进行提名，基本保持稳定。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联创电

子的实际控制人由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变更为陈伟和韩盛龙，不应被视为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4、为了保证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作为重组完成后共同实际控制人陈伟和韩盛龙均承诺，汉麻产业向其发行的股份自相关股份登

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按照《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如汉麻产业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

转增或送股分配，则金冠国际与江西鑫盛因此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述限售期约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雅戈尔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下降至13.78%；陈伟将通过金冠国际控制上市

公司14.76%的股份；韩盛龙将通过江西鑫盛控制上市公司10.96%的股份，根据金冠国际、江西鑫盛、陈伟和韩盛龙签署的《一致行动协

议》，同时结合2015年5月雅戈尔集团出具不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承诺函》，该《承诺函》承诺：“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在作为汉麻

产业股东期间，不会谋求或与其他股东联合或以其他形式控制汉麻产业。 ” 因此，陈伟和韩盛龙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 由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主体之一吉融投资为韩盛龙、曾吉勇、陆繁荣共同拟新设的合伙企业，与江西鑫盛同属于韩盛龙同一控制，若考

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认购主体江西鑫盛和吉融投资将持有20,915,032股上市公司股票。 因此，金冠国际、江西鑫盛以及吉融投资合计

持有167,342,059股上市公司股票，占总股本的28.10%。

联创电子报告期内存在由三方一致行动协议变更为两方一致行动的情况，但由于报告期内持股比例最高的仍属于金冠国际和江西鑫

盛，不属于首发法律适用1号规定的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范畴，另外从公司过去三年实际的日常经营和公司三会治理实质判断，金冠国际与

江西鑫盛符合一致行动的认定，为了将来五年联创电子经营、治理的稳定，金冠国际实际控制人陈伟和江西鑫盛韩盛龙共同签署一致行动

协议。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和国浩认为，陈伟、韩盛龙通过一致行动关系自2011年5月以来对联创电子形成共同控制，这种控制在最近3年内

没有发生变化，报告期内联创电子的实际控制人由陈伟、王昭扬和韩盛龙调整为陈伟和韩盛龙二人，不属于《首发管理办法》第12条规定

的“发行人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情形。

七、交易对方是否具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根据金冠国际、江西鑫盛、陈伟和韩盛龙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股东金冠国际和江西鑫盛为一致行动关系，另外股东天津硅谷天堂

鸿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硅谷天堂合

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7家机构（7家机构股东合称“硅谷天堂系” ，下同）均与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控制或管理等密切关联，因此形成了一致行动关系，详见“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相关内容。除此之外，标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

八、交易对方最近五年之内未受到处罚的情况

截至报告签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已出具承诺函，其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九、交易对方不存在泄漏内幕信息及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重组事项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前6个月期间内交易对方是否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亦已出具承诺函，交易对方不存在泄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

形。

十、交易对方的承诺

交易对方已就关于本次重组中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作出如下承诺：

“本公司/本企业将及时向汉麻产业提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汉麻产业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本公司/本企业将暂停转让在汉麻产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

第四节 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除168.13万元货币资金、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3.50万元、8,600.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及8,427,

026.89元无形资产（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本次拟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的主要资产及负债，留在上市公司的

资产规模较小且不形成经营业务。

留在上市公司的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即将被收购，上市公司于2015年4月22日与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宁波栎社国际机场三期

扩建工程建设办公室签订了《关于国有土地非住宅用房土地及厂房收购协议》，栎社机场三期扩建办公室收购上市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

市鄞州区石矸街道建庄村和鄞州区石矸街道万金路两侧工业B-1号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附属物、绿化等，权证字号为鄞国

用（2003）第17-1770号土地使用权证面积43,376平方米和甬契号甬字33022700201505056土地使用权面积3,393平方米，及地上建筑

面积（为公司附属用房，未领房产证）。 收购价款按照当前时点评估价确定，加上搬迁等一次性经济补偿费等共计15,791.13万元。

二、置出资产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4012号），拟置出资产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总资产

815,529,048.11 763,423,630.37 724,602,360.21

总负债

124,379,785.32 256,462,788.73 211,426,126.27

所有者权益

691,149,262.79 506,960,841.64 513,176,233.9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515,009,527.51 321,808,104.71 320,221,355.23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402,355,482.51 429,298,238.32 395,135,320.42

利润总额

24,051,247.79 31,756,728.51 21,233,391.74

净利润

15,493,190.25 21,269,550.77 16,233,636.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092,095.50 17,156,163.66 14,525,057.50

三、置出资产涉及股权类资产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置出资产中的长期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注册地 持股比例 业务性质

1

宁波莱龙宝马衬布有限公

司

1,752.38

万元 宁波

51%

主要生产黑炭衬

2

宁波宜科宝马纺织品有限

公司

3,476.382

万元 宁波

100%

无生产

，

曾主要生产粘合

衬

，

后将经营资产出售剥

离

3

宁波牦牛服装衬料有限公

司

50

万美元 宁波

40%

主要加工生产服装配套辅

料

4

宁波宜阳宾霸纺织品有限

公司

800

万美元 宁波

75%

主要从事宾霸里布的染整

业务

5

苏州宜新织造有限公司

7,700

万元 苏州

60%

从事宾霸里布坯布织造及

其他材料里布坯布业务

6

云南汉麻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20,000

万元 云南

51%

主要从事汉麻纤维生产加

工业务

7

宁波汉麻工业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

1,800

万元 宁波 间接持有

100%

从事汉麻纱线

、

纺织品

、

家

居用品等汉麻产品业务

8

嵊州市汉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6,000

万元 嵊州 间接持有

100%

未开展实际业务

9

武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3,000

万元 嘉鱼

70%

主要从事汉麻纱线的生产

加工业务

10

宁波霞日宜科纺织品商贸

有限公司

6,100

万元 宁波

49%

主要从事上市公司服装辅

料的商贸业务

11

云南省西双版纳云麻实业

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云南

10%

无经营性业务

四、置出资产中的其他非股权资产情况

上市公司已更名为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表中涉及宜科科技的项目为尚未变更名称。

1、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汉麻产业拟置出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序号

房地产权证

编号

权利人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

）

1

鄞 房 权 证 石 字 第

D200303063

号

宜科科技

宁波市鄞州区石矸街道雅源

南路

501

号

4,095.71

1,325.60

26.46

4,015.26

12,883.16

2

鄞 房 权 证 石 字 第

D200600219

号

宜科科技

宁波市鄞州区石矸街道雅源

南路

501

号

15,618.44

3

甬房权证鄞州区字第

201359137

号

宜科科技

宁 波 市 鄞 州 区 石 矸 街 道 雅

渡

、

黄隘

、

建庄村

2,292.47

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证的建

筑物

所有人 房屋坐落 建筑面积

（

㎡

）

1

办公楼 汉麻产业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雅源

南路

501

号

6,700.00

2

食堂 汉麻产业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雅源

南路

501

号

2,430.80

3

锅炉房 汉麻产业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雅源

南路

501

号

1,224.80

4

水池泵房 汉麻产业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雅源

南路

501

号

350.00

5

配电间 汉麻产业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道雅源

南路

501

号

254.00

2、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汉麻产业拟置出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使用

证编号

权利人 坐落 使用权面积

（

㎡

）

使用权类型

1

鄞国用

（

2003

）

字第

17-1769

号

宜科科技

宁波市鄞州区石矸街

道雅渡

、

黄隘

、

建庄村

48,256.00

出让

2

契 证 号

：

甬 契 字 土

（

2013

）

00039

汉麻产业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街

道建庄村

、

黄隘村

12,798.00

出让

3

契 证 号

：

甬 契 字

33022700201510840

汉麻产业

宁波市鄞州区石矸街

道万金路两侧

19103.00

出让

注：第2、3项土地已交契税，土地使用权证处于办理中。

3、商标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汉麻产业拟置出的注册商标情况如下：

4、专利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汉麻产业拥有发明专利和专利申请将全部置出，具体如下（“汉麻控股” 已更名为为云南汉麻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为汉麻产业子公司）：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

型

专利权人 专利申请日 有效期

1

一 种 用 非 接 触 式 三 维

人 体 自 动 测 量 技 术 建

立 组 合 胸 衬 板 型 的 方

法

ZL 2005 1

0097045.6

发明 东华大学

、

宜科科技

2005

年

12

月

31

日

二十年

2

一 种 韧 皮 纤 维 的 牵 切

梳理方法及装置

ZL 2010 1

0100088.6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

总后

军需研究所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3

一 种 韧 皮 纤 维 机 械 脱

胶方法及装置

ZL 2010 1

0100072.5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

总后

军需研究所

、

郑州纺织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4

一 种 韧 皮 纤 维 切 断 装

置

ZL 2010 1

0100074.4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

总后

军需研究所

、

郑州纺织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5

一 种 麻 纤 维 精 梳 理 方

法及装置

ZL 2010 1

0100096.0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

总后

军需研究所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6

一 种 韧 皮 纤 维 液 体 循

环加工装置及方法

ZL 2010 1

0100010.4

发明

汉麻控股

、

总后军需研究

所

、

立信染整机械

（

广东

）

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7

一种挂纱装置

ZL 2010 1

0100071.0

发明

汉麻控股

、

总后军需研究

所

、

立信染整机械

（

广东

）

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8

一 种 麻 类 韧 皮 纤 维 的

加工工艺

ZL 2010 1

0100097.5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

总后

军需研究所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9

一 种 麻 纤 维 渗 透 养 生

方法及装置

ZL 2010 1

0100087.1

发明

汉麻控股

、

总后军需研究

所

、

立信染整机械

（

广东

）

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10

一 种 韧 皮 麻 纤 维 制 作

生产线

ZL 2010 1

0100111.1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

总后

军需研究所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11

一 种 韧 皮 麻 纤 维 的 生

物脱胶装置及方法

ZL 2010 1 0100073.

X

发明

汉麻控股

、

总后军需研究

所

、

立信染整机械

（

广东

）

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12

一 种 韧 皮 纤 维 机 械 软

麻方法及装置

ZL 2010 1

0100039.2

发明

汉麻控股

、

总后军需研究

所

、

郑州纺织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13

一 种 纤 维 束 纤 水 洗 方

法及装置

ZL 2010 1

0100037.3

发明

汉麻控股

、

总后军需研究

所

、

郑州纺织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14

一 种 纤 维 束 漂 洗 柔 软

方法及装置

ZL 2010 1

0100038.8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

总后

军需研究所

、

郑州纺织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15

一 种 韧 皮 纤 维 的 脱 胶

方法及装置

ZL 2010 1

0100036.9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

总后

军需研究所

2010

年

1

月

22

日 二十年

已受理的发明专利 申请号 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日

1

一 种 麻 纤 维 的 潮 态 纺

纱方法及喷潮装置

201310377177.9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2013

年

8

月

27

日

-

2

复 合 壁 纸 及 其 加 工 方

法及生产装置

201310617489.2

发明 宜科科技

、

汉麻控股

2013

年

11

月

30

日

-

五、置出资产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1、银行债务的转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置出资产母公司不存在银行债务，不涉及银行债务的转移。

2、非银行债务的转移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置出资产母公司的负债主要为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应付账款，其中80%以上为关联企业涉及的往来款，该部

分款项已全部获得债务转让同意函。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置出资产包含的所有债权、债务均转由置出资产承接公司享有或承担。 如任何未向

上市公司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向上市公司主张权利的， 上市公司应在收到前述权利主张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向债权

人和置出资产承接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将相关权利义务交由置出资产承接公司负责处理，由置出资产承接公司直接向债权人偿还债务；如

前述债权人不同意其债权移交置出资产承接公司处理，则上市公司将在3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置出资产承接公司参与协同处理，在置出资

产承接公司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上市公司后，由上市公司向债权人清偿。

3、或有负债的转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置出资产不存在重大诉讼、纠纷及其他重大或有负债情况。

根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正式生效及之后，若因交割日当日及之

前所发生的以及因交割日当日或之前的事由而使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在交割日之后发生或遭受任何或有债务及其他债务、 义务或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就置出资产中上市公司所投资企业未依法办理清算、注销手续，上市公司作为投资单位或股东所应承担的清算责任和债

务责任；上市公司违反相关环保、税务、产品质量、人身侵害、知识产权、劳动及社会保障等法律规定而承担的任何支付、缴纳、赔偿或补偿

责任；与置入资产及置出资产的交割、人员安置相关的债务责任，均由上市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负责处理及承担。 若依照法律必须由上

市公司作为上述事项或责任的当事人或上市公司因该等事项承担了任何责任或遭受了任何损失，上市公司目前的实际控制人应在接到上

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上市公司作出全额补偿。

六、置出资产的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及职工安置情况

本次交易的职工安置方案已经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根据职工安置方案，汉麻产业将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办理现有

员工的劳动和社保关系转移工作，与置出资产相关的所有员工（包括所有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由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指定的

置出资产承接公司负责接收，由联创电子全体股东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共同安置。 上述安置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员工的工作安排、养老、

失业及医疗等各项保险及其他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支付欠付的工资。与以上员工相关的全部已有或潜在劳动纠纷，均由联创电子全

体股东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解决。 对于置出资产所涉及的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相关员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改变该等员工与

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

第五节 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注入资产为联创电子100%的股权，上市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将直接持有联创电子100%的股权。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外合资

、

未上市

）

成立时间

2006

年

8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 韩盛龙

住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注册资本

33,000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000510000222

税务登记证号码

360106789745156

经营范围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

仪器

仪表

、

机械设备

、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从事加工贸易

、

商品贸易

；

从事光电

子元器件

、

电声器件

、

触摸屏及液晶显示模组

、

激光半导体器件

、

光学元件

、

摄像头

模组

、

手机及计算机等电子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光电显示及控制系统的设计

与安装

，

网络及工业自动化工程安装

；

房屋租赁

、

机械设备租赁

、

物业管理等

（

以上

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

二、历史沿革

1、2006年8月，注册成立

2006年8月11日， 江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出具 《关于同意设立中外合资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的批复》（赣外经贸外资管字

[2006]403号），同意省电子集团公司与英孚投资共同设立联创电子，同意合资公司的合同、章程；合资公司的投资总额为60,000万元，注

册资本为30,000万元，其中省电子集团出资1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英孚投资以人民币税后利润和现汇投入方式出资18,000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60%，投资各方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三个月内缴纳注册资本的27.83%，六个月内再缴纳注册资本的27.83%，其余部分

十八个月内缴足。 联创电子于当日取得江西省人民政府商外资赣字（2006）00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006年8月18日，联创电子获得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企合赣总副字第004029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联创电子设

立时的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

设立时，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英孚投资

18,000.00 - 60.00

省电子集团

12,000.00 - 40.00

合计

30,000.00 - 100.00

2、2007年5月，股权转让、变更实收资本（4,568.0412万元）

2007年4月28日，联创电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英孚投资将持有的联创电子16.67%的股权无偿转让给省电子集团，10%的股权无偿

转让给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联创光电” ），股权转让后，省电子集团持有联创电子56.67%的股权，英孚投资持有联创

电子33.33%的股权。 同日，英孚投资、联创光电、省电子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007年5月15日，江西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等有关事项的批复》（赣外经贸资管字

[2007]225号）。 同日，联创电子换发了《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5月22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7）第045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7年5月22日，

公司收到股东缴纳第一期注册资本45,680,412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其中，省电子集团缴纳1,000万元，联创光电缴纳2,100万元，英

孚投资缴纳14,999,910元港币，折合人民币1,468.0412万元。 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和实收资本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及实收资本变更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7,000.00 1,000.0000 56.67

英孚投资

10,000.00 1,468.0412 33.33

联创光电

3,000.00 2,100.0000 10.00

合计

30,000.00 4,568.0412 100.00

联创电子于2006年8月设立， 直至2007年5月缴付第一期出资4,568.0412万元， 违反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

定》（1998年）中对合营各方第一期出资期限的规定。 省电子集团于2007年5月22日缴付第一期出资，且省电子集团缴付的第一期出资额

未达到其认缴出资额17,000万元的15%；英孚投资于2007年5月22日缴付第一期出资1,468.0412万元，且英孚投资缴付的第一期出资额

未达到其认缴出资额10,000万元的15%，违反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1998年）中对合营各方第一期出资最

低限额的规定。

鉴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营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1998年）已于2014年3月被废止，目前对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已经没有第一期

出资比例和出资时间的限制；联创电子的注册资本已于2009年12月全部缴足，故联创电子股东未按照规定缴纳首期出资的违法行为至此

终止；有关行政管理机关至今未就省电子集团、英孚投资为按期足额缴纳首期出资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且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行政处罚二年的追诉时效，故联创电子不存在因该违法行为被处罚的风险，且联创电子已通过了外商投资管理和工

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历年的联合年检，因此，省电子集团和英孚投资的首期出资瑕疵不会对联创电子的合法存续构成重大不利影响，不会构

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障碍。

3、2008年1月，变更实收资本（14,706.6512万元）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7年12月24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7）第141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7年12月21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二期注册资本为101,386,100元，其中，省电子集团缴纳9,000万元，英孚投资以现汇方式缴纳238.61万

元，联创光电缴纳900万元。 连同第一期4568.0412万元的出资，联创电子共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147,066,512元，占注册资本总额

49.02%。 联创电子就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7,000.00 10,000.00 56.67

英孚投资

10,000.00 1,706.65 33.33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

合计

30,000.00 14,706.65 100.00

4、2009年4月，股权转让

2008年12月26日，省电子集团、英孚投资、联创光电、金冠国际、全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全力资产” ）共同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省电子集团将其持有联创电子23.34%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金冠国际，英孚投资将其持有联创电子5.56%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金冠国际、

22.08%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全力资产。

2009年4月7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赣商外资管字[2009]83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等事项的批复》，同意上述股

权转让事项及协议；同意修改后的合同、章程；同意董事会成员名单；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和地址的变更。 2009年4月29日，联创电子换发了

《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变更住所、法定代表人、出资时间及方式、经营范围等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0,000.00 10,000.00 33.33

英孚投资

1,706.65 1,706.65 5.69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

全力资产

6,624.23 - 22.08

金冠国际

8,669.12 - 28.90

合计

30,000.00 14,706.65 100.00

江西省国资委于2009年3月18日对省电子集团将其持有联创电子未出资到位的23.34%股权无偿转让给金冠国际事项出具赣国资规

划字[2009]103号《备案通知书》，对该次股权转让进行了备案。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

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

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三十二条规定：“在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转让方、转让标的企业和受让方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者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一）未按本办法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

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在清产核资和审计的基础上，转让方应当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资产评估

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 评估报告经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价格的参考依据。 ”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以下简称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一）资产

拍卖、转让……”《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第五条规定：“《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是指发生该条款所说的经

济情形时，除经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不予评估外，都必须进行资产评估。 ”第十条：“对于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情形没有进

行评估，或者没有按照《办法》及本细则的规定立项、确认，该经济行为无效。 ”

根据公司相关人员的说明，该次股权转让的背景系由于出资期限临近，国有资产未能按期出资；且由于该次股权转让的是未出资到位

的股权，未出资部分的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为零，因此未进行评估也未进场交易。

综上所述，虽然本次股权转让没有履行相应的股权评估审批手续，但本次股权转让是就未出资到位的股权进行转让，国有资产并未实

际出资，转让旨在尽快出资到位，缴足联创电子注册资本，纠正联创电子注册资本未按法律规定按时到位的状态；同时该次转让也已经取

得了江西省国资委对该次股权转让的备案，并获得商务部门的批准，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且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不存在不公允的情

形，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因此，省电子集团向金冠国际转让股权未履行股权评估审批手续的行为对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5、2009年5月，变更实收资本（15,707.3200万元）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4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024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4月29日，

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三期注册资本10,006,672.72元，其中，金冠国际缴纳货币资金161,077美元，折合1,100,848.55元，全力资产

缴纳货币资金1,303,107美元，折合8,905,824.17元。 连同前两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157,073,184.72元，占已登记注

册资本总额的52.36%。 联创电子就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0,000.00 10,000.00 33.33

英孚投资

1,706.65 1,706.65 5.69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

全力资产

6,624.23 890.58 22.08

金冠国际

8,669.12 110.08 28.90

合计

30,000.00 15,707.32 100.00

6、2009年10月，变更实收资本（17,360.5704万元）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9年9月1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068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8月31日，联

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四期注册资本11,753,789.63元，其中，全力资产缴纳1,720,603.94美元，折合11,753,789.63元，连同前三期出

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168,826,974.35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56.28%。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2009年10月10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078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0月9日，

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五期注册资本人民币4,778,729.33元，其中全力资产缴纳699,975美元折合4,778,729.33元，连同前四期出

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173,605,703.68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57.87%。

联创电子就前述实收资本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0,000.00 10,000.00 33.33

英孚投资

1,706.65 1,706.65 5.69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

全力资产

6,624.23 2,543.83 22.08

金冠国际

8,669.12 110.08 28.90

合计

30,000.00 17,360.57 100.00

7、2009年11月，变更实收资本（19,499.3482万元）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2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084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0月30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六期注册资本8,359,929.61元，其中，全力资产缴纳1,224,342美元，折合人民币8,359,929.61元，连同前

五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181,965,633.29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60.66%。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14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09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1月13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七期注册资本13,027,848.69元，其中，全力资产缴纳669,980美元，折合人民币4,573,819.46元；金冠国

际缴纳1,238,359美元，折合人民币8,454,029.23元，连同前六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194,993,481.98元，占已登记注

册资本总额的65%。

联创电子就前述实收资本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0,000.00 10,000.00 33.33

英孚投资

1,706.65 1,706.65 5.69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

全力资产

6,624.23 3,837.21 22.08

金冠国际

8,669.12 955.49 28.90

合计

30,000.00 19,499.35 100.00

8、2009年12月，变更实收资本（22,165.8266万元）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1月24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099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1月23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八期注册资本8,896,617.14元，其中，全力资产缴纳1,302,980美元，折合人民币8,896,617.14元，连同前

七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203,890,099.12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67.96%。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4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105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2月3日，

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九期注册资本17,768,166.86元，其中，金冠国际缴纳2,602,326.79美元，折合人民币17,768,166.86元，连同

前八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221,658,265.98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73.88%。

联创电子就前述实收资本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0,000.00 10,000.00 33.33

英孚投资

1,706.65 1,706.65 5.69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

全力资产

6,624.23 4,726.87 22.08

金冠国际

8,669.12 2,732.30 28.90

合计

30,000.00 22,165.83 100.00

9、2009年12月，变更实收资本（30,000.0000万元）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0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106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2月9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十期注册资本17,819,305.45元，其中，全力资产缴纳2,609,893美元，折合人民币17,819,305.45元，连同

前九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239,447,571.43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79.83%。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5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114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2月15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十一期注册资本16,772,907.34元，其中，金冠国际缴纳2,456,597美元折合人民币16,772,907.34元，连

同前十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256,250,478.77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85.42%。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15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120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2月22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十二期注册资本11,830,941.93元，其中，金冠国际缴纳1,563,541美元，折合人民币10,676,639.72元；全

力资产缴纳169,080美元，折合人民币1,154,562.78元，连同前十一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268,081,420.70元，占已登

记注册资本总额的89.36%。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5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122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2月25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十三期注册资本16,753,411.59元，其中，金冠国际缴纳2,453,526美元，折合人民币16,753,411.59元，连

同前十二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284,834,832.29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94.94%。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9年12月29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123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09年12月29

日，联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的第十四期注册资本15,165,167.71元，其中，金冠国际缴纳2,222,100美元，折合人民币15,172,943.22元，连

同前十三期出资，公司累计收到股东实缴注册资本3亿元，占已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

联创电子就前述实收资本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后，联创电子的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0,000.00 10,000.00 33.33

英孚投资

1,706.65 1,706.65 5.69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

全力资产

6,624.23 6,624.23 22.08

金冠国际

8,669.12 8,669.12 28.9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

10、2010年6月，股权转让

2010年5月28日，全力资产分别与英孚投资、金冠国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全力资产将其持有联创电子10%的股权以3000万元

的价格转让给英孚投资；全力资产将其持有联创电子12.08%的股权以36,242,317元的价格转让给金冠国际。同日联创电子董事会作出决

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2010年6月8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0]104号），同意前述股权

转让事项。 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省电子集团

10,000.00 10,000.00 33.3333

英孚投资

4,706.65 4,706.65 15.6900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00

金冠国际

12,293.35 12,293.35 40.980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

11、2011年5月，股权转让

2010年11月10日，金冠国际与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江西鑫盛”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金冠国际将其持有联创电子

1000万的出资额（占联创电子注册资本3.33%）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西鑫盛。

2011年5月11日，省电子集团与江西鑫盛签署《关于将各自持有的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与厦门宏发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置换

合同》，约定省电子集团将其持有的联创电子33.33%的股权与江西鑫盛持有的厦门宏发12.38%的股权进行置换。为此，江西鑫盛通过置换

的方式取得联创电子33.33%的股权。

2011年5月30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1]99号），同意前述股权

转让事项及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同意公司合同章程有关条款做相应修改。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江西鑫盛

11,000.00 11,000.00 36.6667

英孚投资

4,706.65 4,706.65 15.6900

联创光电

3,000.00 3,000.00 10.0000

金冠国际

11,293.35 11,293.35 37.6445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

12、2011年7月，股权转让2011年5月9日，联创电子二届四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联创光电将其持有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福州豪

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福州豪驰” ）。

2011年5月20日，联创光电与福州豪驰签订《股东权益转让合同》，联创光电将其持有联创电子1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3,000万

元）以1.17元/股共3,51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福州豪驰。 经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分所审计，截至2010年12月31日，联创电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人民币350,523,695.84元，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3,512万元。

2011年6月5日，联创电子二届五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江西鑫盛将其持有联创电子3%的股权转让给南昌市鑫峰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以下称“鑫峰假日” ），金冠国际将其持有联创电子1.7%的股权转让给苏州凯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称“苏州凯祥” ）；通过合资合

同和修订后的章程；董事会成员维持不变。

2011年6月17日，江西鑫盛与鑫峰假日签订《关于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3%股权之转让合同》，江西鑫盛将其持有联创电子3%的股

权以1,0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鑫峰假日（1.2元/股）。 2011年7月2日，金冠国际与苏州凯祥、联创电子签订《关于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1.7%股权之转让合同》，金冠国际将其持有联创电子1.7%的股权以5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苏州凯祥（1元/股）。

2011年7月15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1]152号），同意上述股

权转让事项的变更。 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江西鑫盛

10,100.00 10,100.00 33.6700

英孚投资

4,706.65 4,706.65 15.6900

福州豪驰

3,000.00 3,000.00 10.0000

苏州凯祥

510.00 510.00 1.7000

鑫峰假日

900.00 900.00 3.0000

金冠国际

10,783.35 10,783.35 35.940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

13、2011年8月，股权转让

2011年7月2日，联创电子二届六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英孚投资分别向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硅谷

天堂合众”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北

京硅谷天堂合众”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成都硅谷天堂” ）转让其持有联创电子2.38%、2.38%、2.38%、

1.19%股权；同意江西鑫盛将其持有联创电子2.38%、4.28%的股权分别转让给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

“浙江天堂硅谷”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通过合营合同及章程修正

案；董事会成员维持不变。

2011年7月18日，英孚投资与上海硅谷天堂合众、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北京硅谷天堂、成都硅谷天堂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英孚投资将

其持有联创电子2.38%、2.38%、2.38%、1.19%的股权分别以2,000万元、2,000万元、2,000万元、1,000万的价格（2.8元/股）分别转让给上

海硅谷天堂合众、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北京硅谷天堂合众、成都硅谷天堂。

2011年7月，江西鑫盛分别与浙江天堂硅谷、天津硅谷天堂鸿盛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江西鑫盛将其持有联创电子2.38%、4.28%股权

分别以2,000万元、3,600万元的价格（2.8元/股）转让给浙江天堂硅谷、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2011年8月10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等事项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1]174号），同意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同意新签订的合同、章程。 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江西鑫盛

8,100.00 8,100.00 27.00

金冠国际

10,783.35 10,783.35 35.94

福州豪驰

3,000.00 3,000.00 10.00

苏州凯祥

510.00 510.00 1.70

鑫峰假日

900.00 900.00 3.00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38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9 714.29 2.38

北京硅谷天堂

714.29 714.29 2.38

成都硅谷天堂

357.14 357.14 1.19

浙江天堂硅谷

714.29 714.29 2.38

天津硅谷天堂

1,285.71 1,285.71 4.28

英孚投资

2,206.65 2,206.65 7.36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

14、2011年9月，股权转让

2011年8月5日，联创电子二届七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江西鑫盛将其持有联创电子4.33%的股权转让给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称“北京泓创” ）；通过合营合同及公司章程修正案；董事会成员调整为王昭扬、韩盛龙、江英村、李信用、程德保、陈骏、冯

新、肖啓宗、陆繁荣。

2011年8月22日，江西鑫盛与北京泓创签订《关于联创电子股权转让协议》，江西鑫盛将其持有联创电子4.33%股权以3,835万元的价

格（2.95元/股）转让给北京泓创。

2011年9月28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等事项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1]209号），同意

上述股权转让、董事会成员变更事项，同意新签订的合同、章程修正案。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了工商

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江西鑫盛

6,800.00 6,800.00 22.67

金冠国际

10,783.35 10,783.35 35.94

福州豪驰

3,000.00 3,000.00 10.00

苏州凯祥

510.00 510.00 1.70

鑫峰假日

900.00 900.00 3.00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38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9 714.29 2.38

北京硅谷天堂

714.29 714.29 2.38

成都硅谷天堂

357.14 357.14 1.19

浙江天堂硅谷

714.29 714.29 2.38

天津硅谷天堂

1,285.71 1,285.71 4.28

英孚投资

2,206.65 2,206.65 7.36

北京泓创

1,300.00 1,300.00 4.33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

15、2012年3月，股权转让

2012年2月22日，金冠国际与泉州海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泉州海程” ）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金冠国际将其持有联创电子

2.6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780万元）以2,34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3元/股）转让给泉州海程。2012年2月22日，联创电子二届九次董事会

作出决议，同意前述股权转让事项；同意合营合同及章程修正案；董事会成员维持不变。

2012年3月26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2]43号），同意上述股权

转让事项，董事会成员不变，同意修改公司合营合同、章程。 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江西鑫盛

6,800.00 6,800.00 22.67

金冠国际

10,003.35 10,003.35 33.34

福州豪驰

3,000.00 3,000.00 10.00

苏州凯祥

510.00 510.00 1.70

鑫峰假日

900.00 900.00 3.00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38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9 714.29 2.38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38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

357.14 357.14 1.19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

714.29 714.29 2.38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1,285.71 1,285.71 4.28

英孚投资

2,206.65 2,206.65 7.36

北京泓创

1,300.00 1,300.00 4.33

泉州海程

780.00 780.00 2.6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0.00

16、2012年3月，变更实收资本（33,000.0000万元）

2012年2月29日，联创电子二届十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浙江信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浙江信海” ）、浙江浙商

长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浙江浙商长海” ）、杭州长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杭州长恒” ）、宁波欧迅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称“宁波欧迅” ）、宁波东方智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宁波东方” ）、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宁

波金仑” ）分别向联创电子增资1,500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5152%，计入资本公积1,000万元）、1,500万元（其

中计入注册资本500万元， 占注册资本1.5152%， 计入资本公积1,000万元）、2000万元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666.7万元， 占注册资本

2.0203%，计入资本公积1,333.3万元）、1,000万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333.3万元，占注册资本1.01%，计入资本公积666.7万元）、999万元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333万元， 占注册资本1.0091%， 计入资本公积666万元）、2,001万元 （其中计入注册资本667万元， 占注册资本

2.0212%，计入资本公积1,334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增加至3.3亿元，增资款中3,000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6,000万元

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通过合营合同、章程修正案；董事会成员维持不变。

2012年2月29日，联创电子就上述增资事宜与浙江信海、浙江浙商长海、杭州长恒、宁波欧迅、宁波东方、宁波金仑签订了《关于联创电

子之增资协议》。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3月31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12）017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2年3月30日，联

创电子收到股东缴纳新增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货币资金出资；连同增资前注册资本3亿元，实收资本3亿元，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3.3

亿元，实收资本3.3亿元。

2012年3月31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2]53号），同意上述增资

事项，同意公司签订的新合资合营合同、新章程。 联创电子就本次增资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金冠国际

10,003.35 10,003.35 30.31

江西鑫盛

6,800.00 6,800.00 20.61

福州豪驰

3,000.00 3,000.00 9.09

苏州凯祥

510.00 510.00 1.55

鑫峰假日

900.00 900.00 2.73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16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9 714.29 2.16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16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

357.14 357.14 1.08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

714.29 714.29 2.16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1,285.71 1,285.71 3.90

英孚投资

2,206.65 2,206.65 6.69

北京泓创

1,300.00 1,300.00 3.94

泉州海程

780.00 780.00 2.36

宁波欧迅

333.30 333.30 1.01

杭州长恒

666.70 666.70 2.02

宁波东方

333.00 333.00 1.01

宁波金仑

667.00 667.00 2.02

浙江信海

500.00 500.00 1.52

浙江浙商长海

500.00 500.00 1.52

合计

33,000.00 33,000.00 100.00

17、2012年6月，股权转让

2012年5月23日，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与江西省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称“新兴产业投资”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江西鑫盛将所持有的联创电子2.4242%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800万元）以2,400万元的价格（3元/股）转让给新兴产业投资。

2012年5月12日，联创电子二届十一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江西鑫盛将所持有的联创电子2.4242%的股权转让给新兴产业投资；同

意合资经营合同及章程修正案。

2012年6月29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2]127号），同意上述股

权转让事项；同意公司的新合同及章程。 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金冠国际

10,003.35 10,003.35 30.3132

江西鑫盛

6,000.00 6,000.00 18.1800

福州豪驰

3,000.00 3,000.00 9.0909

苏州凯祥

510.00 510.00 1.5454

鑫峰假日

900.00 900.00 2.7273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1645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9 714.29 2.1645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1645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

357.14 357.14 1.0823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

714.29 714.29 2.1645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1,285.71 1,285.71 3.8961

英孚投资

2,206.65 2,206.65 6.6868

北京泓创

1,300.00 1,300.00 3.9394

泉州海程

780.00 780.00 2.3636

宁波欧迅

333.30 333.30 1.0100

杭州长恒

666.70 666.70 2.0203

宁波东方

333.00 333.00 1.0091

宁波金仑

667.00 667.00 2.0212

浙江信海

500.00 500.00 1.5152

浙江浙商长海

500.00 500.00 1.5152

新兴产业投资

800.00 800.00 2.4242

合计

33,000.00 33,000.00 100.00

18、2012年12月，股权转让

2012年11月9日，联创电子二届十三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英孚投资将所持有的联创电子1.9697%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650万元）

以1,950万元的价格（3元/股）转让给江西鑫盛；同意合资经营合同及章程修正案；董事会成员维持不变。

2012年11月，英孚投资与江西鑫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英孚投资将所持有的联创电子1.9697%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650万元）以

1,9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江西鑫盛。

2012年12月3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等事项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2]279号），同意

英孚投资将所持有联创电子1.9697%的股权作价1,950万元转让给江西鑫盛；同意公司合同及章程所作修改。 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

股东名称变更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金冠国际

10,003.35 10,003.35 30.3132

江西鑫盛

6,650.00 6,650.00 20.1515

福州豪驰

3,000.00 3,000.00 9.0909

英孚投资

1,556.65 1,556.65 4.7171

北京泓创

1,300.00 1,300.00 3.9394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1,285.71 1,285.71 3.8961

鑫峰假日

900.00 900.00 2.7273

新兴产业投资

800.00 800.00 2.4242

泉州海程

780.00 780.00 2.3636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1645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9 714.29 2.1645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1645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

714.29 714.29 2.1645

宁波金仑

667.00 667.00 2.0212

杭州长恒

666.70 666.70 2.0203

苏州凯祥

510.00 510.00 1.5454

浙江信海

500.00 500.00 1.5152

浙江浙商长海

500.00 500.00 1.5152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

357.14 357.14 1.0823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333.30 333.30 1.0100

宁波东方

333.00 333.00 1.0091

合计

33,000.00 33,000.00 100.0000

19、2013年6月，股权转让

2013年5月25日，联创电子二届十四次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宁波欧迅将所持有联创电子1.01%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333.3万元）作价1,

000万元转让给天津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同意联创电子的股东金冠国际将

所持联创电子0.6667%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220万元）作价660万元转让给泉州海程；同意合资经营合同及章程修正案；董事会成员维持

不变。

2013年5月28日，宁波欧迅与天津硅谷天堂鸿瑞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宁波欧迅将所持有的联创电子1.01%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333.3万元）以1,000万元的价格（3元/股）转让给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2013年5月30日，金冠国际与泉州海程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金冠国际将所持有的联创电子0.6667%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220万

元）以660万元的价格（3元/股）转让给泉州海程。

2013年6月20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3]166号），同意前述股

权转让事项；同意公司合同及章程所作修改，董事会成员不变。联创电子就本次股权转让、股东名称变更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和合同，办理

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

万元

）

实缴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金冠国际

9,783.35 9,783.35 29.6465

江西鑫盛

6,650.00 6,650.00 20.1515

福州豪驰

3,000.00 3,000.00 9.0909

英孚投资

1,556.65 1,556.65 4.7171

北京泓创

1,300.00 1,300.00 3.9394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1,285.71 1,285.71 3.8961

鑫峰假日

900.00 900.00 2.7273

新兴产业投资

800.00 800.00 2.4242

泉州海程

1,000.00 1,000.00 3.0303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1645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86 7,142.86 2.1645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714.29 714.29 2.1645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

714.29 714.29 2.1645

宁波金仑

667.00 667.00 2.0212

杭州长恒

666.70 666.70 2.0203

苏州凯祥

510.00 510.00 1.5454

浙江信海

500.00 500.00 1.5152

浙江浙商长海

500.00 500.00 1.5152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

357.14 357.14 1.0823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333.30 333.30 1.0100

宁波东方

333.00 333.00 1.0091

合计

33,000.00 33,000.00 100.0000

20、2013年7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25日，联创电子董事会作出决议，审议通过了改制设立股份公司的相关议案，同意以2012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将经审计

的净资产扣除分配2012年度股利17,100,000.00元后，为558,487,429.03元，按照1.6923861486:1的比例折成330,000,000股，每股面值

1元，余额228,487,429.03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意采取发起设立方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股本为330,000,000股，股份公

司名称为“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期限不约定；同意各发起人认购股份的比例；同意原联创电子的一切权利、义务全部转由股

份公司承担。

2013年7月5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股改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赣商外资管批（2013）178

号）批准联创电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改后的名称为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大华审字[2013]

003352号，截至2012年12月31日，联创电子净资产为575,587,429.03元，扣除分配2012年度股利17,100,000.00元后，为558,487,429.03

元，其中折成330,000,000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金，折成330,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余额228,487,429.03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意发起

人协议和章程，经营期限为不约定，经营范围和董事会成员均保持不变。

2013年7月5日，联创电子换发商外资赣字[2006]00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联创电子的委托，对联创电子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进行了审计，并于2013年3月18日出具了大华审

字[2013]003352号《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联创电子的净资产为人民币575,587,429.03元。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联创电子的委托，对联创电子截至2012年12月31日的净资产进行了评估，并于2013年3月20日

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2013）第02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经评估，截至2012年12月31日，联创电子的账面净资产值为57,558.74万元，

评估值为66,344.82万元。

联创电子于2013年7月8日召开了创立大会，通过了《关于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筹建情况的报告》、《关于设立江西联创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关于对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的作价进行审核的议案》、《关

于选举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关于江西联创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2013年7月22日，大华会计师出具了大华验字[2013]第000216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3年7月8日止，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拥有的联创电子截至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扣除分配2012年度股利17,100,000.00元后，为558,487,

429.03元，按1：0.5959的折股比例折合股本33,000万股，剩余净资产228,487,429.03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3年7月25日，联创电子获得江西省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60000510000222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购股数

（

股

）

出资方式 占股本比例

（

%

）

金冠国际

97,833,488

净资产

29.6465

江西鑫盛

66,500,000

净资产

20.1515

福州豪驰

30,000,000

净资产

9.0909

英孚投资

15,566,512

净资产

4.7171

北京泓创

13,000,000

净资产

3.9394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12,857,143

净资产

3.8961

鑫峰假日

9,000,000

净资产

2.7273

新兴产业投资

8,000,000

净资产

2.4242

泉州海程

10,000,000

净资产

3.0303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857

净资产

2.1645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857

净资产

2.1645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7,142,857

净资产

2.1645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

7,142,857

净资产

2.1645

宁波金仑

6,670,000

净资产

2.0212

杭州长恒

6,667,000

净资产

2.0203

苏州凯祥

5,100,000

净资产

1.5454

浙江信海

5,000,000

净资产

1.5152

浙江浙商长海

5,000,000

净资产

1.5152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

3,571,429

净资产

1.0823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3,333,000

净资产

1.0100

宁波东方

3,330,000

净资产

1.0091

合计

330,000.00 - 100.0000

21、2014年12月，股份转让

2014年8月，江西鑫盛与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嘉兴兴和”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江西鑫盛将其持有

的联创电子2.33%股权（对应股本为770万股）以3,266万元（4.2415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嘉兴兴和。 2014年12月22日，联创电子就上述股

权转让相应修改了公司章程。

2014年12月23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赣商务外资管批[2014]313号），同意

前述股权转让。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12月24日就上述股份转让及相应的章程修改进行了备案，并出具（赣）外资备准字[2014]

00836号《外商投资企业备案通知书》。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数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1

金冠国际

97,833,488 29.6465

2

江西鑫盛

58,800,000 17.8182

3

福州豪驰

30,000,000 9.0909

4

英孚投资

15,566,512 4.7171

5

北京泓创

13,000,000 3.9394

6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12,857,143 3.8961

7

鑫峰假日

9,000,000 2.7273

8

新兴产业投资

8,000,000 2.4242

9

泉州海程

10,000,000 3.0303

10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857 2.1645

11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857 2.1645

12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7,142,857 2.1645

13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

7,142,857 2.1645

14

宁波金仑

6,670,000 2.0212

15

杭州长恒

6,667,000 2.0203

16

苏州凯祥

5,100,000 1.5454

17

浙江信海

5,000,000 1.5152

18

浙江浙商长海

5,000,000 1.5152

19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

3,571,429 1.0823

20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3,333,000 1.0100

21

宁波东方

3,330,000 1.0091

22

嘉兴兴和

7,700,000 2.3333

合计

330,000,000 100.0000

22、 2015年4月，股份转让2015年2月26日，金冠国际与江西鑫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金冠国际将其持有的联创电子

2.4041%股份（对应股本为793.3488万股）以3,371.73万元的价格（4.2499元/股）转让给江西鑫盛。

2015年4月3日，江西省商务厅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赣商务外资管批[2015]77号），同意前

述股权转让。 2015年4月3日，联创电子领取了江西省人民政府换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股数

（

股

）

占股本比例

（

%

）

1

金冠国际

89,900,000 27.2424

2

江西鑫盛

66,733,488 20.2223

3

福州豪驰

30,000,000 9.0909

4

英孚投资

15,566,512 4.7171

5

北京泓创

13,000,000 3.9394

6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12,857,143 3.8961

7

鑫峰假日

9,000,000 2.7273

8

新兴产业投资

8,000,000 2.4242

9

泉州海程

10,000,000 3.0303

10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7,142,857 2.1645

11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7,142,857 2.1645

12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7,142,857 2.1645

13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

7,142,857 2.1645

14

宁波金仑

6,670,000 2.0212

15

杭州长恒

6,667,000 2.0203

16

苏州凯祥

5,100,000 1.5454

17

浙江信海

5,000,000 1.5152

18

浙江浙商长海

5,000,000 1.5152

19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

3,571,429 1.0823

20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3,333,000 1.0100

21

宁波东方

3,330,000 1.0091

22

嘉兴兴和

7,700,000 2.3333

合计

330,000,000 100.0000

三、联创电子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联创电子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四、联创电子组织结构

1、内部组织机构图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联创电子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2、治理结构及运行情况

联创电子法人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组成。 其中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按联创电子

《章程》行使职权，董事会由8人组成，其中2名为独立董事；监事会按联创电子《章程》行使职权，对董事会、经理层的履职情况及公司的日

常经营、财务进行监督，监事会由5人组成。 联创电子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情况良好。

3、内部机构设置及运行

联创电子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裁负责制。 联创电子现设有光学事业部、触控玻璃事业部、财务管理部、技术中心、投资发展部、营销

中心、行政管理部、基建动力部、证券部等等。 部分主要部门的职责如下：

（1）财务管理部：负责拟定、修改、完善、落实与本部门职责相关的规章制度；负责组织编制、审核、修订、考核公司及各所属单位财务

预算；负责筹集、调度、控制、管理公司及各所属单位的资金及票据；负责核算、分析、报告公司及各所属单位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负责

制定、组织开展公司及各所属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负责公司税务管理及筹划工作；负责公司综合统计工作；负责公司关务和仓储管理工

作。

（2）行政管理部主要职责：负责公司各单位的综合协调工作，负责组织制订公司的有关管理制度，并督促、检查制度的执行情况；负责

对外接待和公共关系以及公司对外形象宣传工作；负责公司会议、档案、机要、法务等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负责公司党、工、团日常事务等。

（3）投资发展部主要职责：负责组织公司发展战略研究以及编制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负责公司（对外投资、基建、技改）投资项目的

立项申请、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负责投资项目实施全过程的总体协调和管理工作；负责组织编制公司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以及资金计划草案，参与投资项目重要（大）合同（协议）的商务谈判、签订等工作；负责公司对外投资的管理，重点是对外投资企业

的股权管理等。

（4）基建动力部主要职责：负责公司的工程建设管理；负责公司房屋产权（土地）的管理；负责公司房屋大修的管理；负责公司工程配

套设备、动力设备的采购、运行、维护；负责公司安全生产、消防工作；核定生产厂房租赁使用费及计收水、电、空调等费用。

（5）证券部主要职责：协助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开展工作；协调与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的沟通；负责与证监局、金融办

等上级业务部门的衔接；负责公司对外信息披露工作。

（6）技术中心主要职责：负责拟制技术应用立项报告、可行性报告、技术经济论证报告；负责组织编制产品通用详细规范（企业标准）

及企业标准在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备案工作；负责技术文件电子档的整理、归档，纸质技术文件的发行工作；负责公司专利的申报及

管理工作；负责公司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等技术信息（情报）的收集与处理工作；负责公司的技术文件资料的标准化审查

工作；负责组织新产品项目立项的申报、鉴定工作。

（7）营销中心主要职责：负责公司产品销售策划、战略制定、市场资源整合工作；负责公司部分产品的销售、进出口业务，代理其它公

司产品业务；参与公司部分产品研发及材料的询价、定点工作。

五、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联创电子共有7家子公司，2家参股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盛龙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12

月

10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外商投资比例低于

25%

）

营业执照注册号

360100520940374

税务登记号

360106698453051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京东大道

1699

号

经营范围

液晶显示器

、

液晶电视

、

液晶电脑一体机

、

机顶盒

、

多媒体播放器

、

数码相框等各种数码终

端产品和笔记本电脑

、

手机等移动通讯类

IT

产品的研发

、

生产

、

销售

（

以上项目依法需经

批准的项目

，

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历史沿革

① 2009年12月，注册成立

2009年12月10日，山健数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称“山健数码” ）、深圳市安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安鸿实业” ）和联创电

子共同出资设立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实收资本为0万元。

2009年12月4日，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设立中外合资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的批复》（洪高新管字

[2009]440号），同意深圳市安鸿实业有限公司、联创电子、山健数码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合资兴办联创鸿健；联创鸿健投资总额为600万

元，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其中：联创电子出资138万元，占注册资本46%；安鸿实业出资81万元，占注册资本27%；山健数码出资81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27%。

2009年12月31日，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赣华泰会验字（2009）第125号《验资报告》，截至2009年12月31日，联创鸿

健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1,500,314.23元。

设立时，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

元

）

1

联创电子

138.00 46.00% 690,000.00

2

安鸿实业

81.00 27.00% 405,000.00

3

山健数码

81.00 27.00% 405,314.23

合计

300.00 100.00% 1,500,314.23

② 2010年5月，股权转让

2010年4月11日，联创鸿健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安鸿实业将其持有联创鸿健27%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安鸿联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称“安鸿联兴” ）。

安鸿实业与安鸿联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安鸿实业持有联创鸿健27%的股权，应出资81万元人民币，实际出资40.5万元，安鸿实

业将其持有联创鸿健27%的股权以81万的价格转让给安鸿联兴。

2010年4月28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洪高新管字[2010]

175号）。 联创鸿健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

元

）

1

联创电子

138.00 46.00% 690,000.00

2

安鸿联兴

81.00 27.00% 405,000.00

3

山健数码

81.00 27.00% 405,314.23

合计

300.00 100.00% 1,500,314.23

③ 2010年7月，股权转让

2010年5月6日，联创鸿健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山健数码将其所持有联创鸿健27%的股权转让给瑞识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瑞识科技” ）。

山健数码与瑞识科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山健数码持有联创鸿健27%的股权，应出资810,000.00元，实际出资405,314.23元，山

健数码将其持有联创鸿健27%的股权以81万转让给瑞识科技。

2010年6月30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洪高新管字[2010]

290号）。 联创鸿健就本次股权转让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

元

）

1

联创电子

138.00 46.00% 690,000.00

2

安鸿联兴

81.00 27.00% 405,000.00

3

瑞识科技

81.00 27.00% 405,314.23

合计

300.00 100.00% 1,500,314.23

④ 2011年7月，股权转让

2011年5月30日，安鸿联兴、瑞识科技、联创电子共同签订《股东出资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安鸿联兴、瑞识科技将其对联创鸿健持有

的出资额（各占注册资本的13.5%，应出资额为40.5万元）无偿转让给联创电子，转让后，安鸿联兴、瑞识科技、联创电子的出资比例依次为

13.5%、13.5%和73%。

2011年7月4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及董事会成员变更的批复》（洪高

新管字[2011]295号）。

2011年7月30日，联创鸿健股东会作出决议，瑞识科技在联创鸿健的第一期实缴出资额为40.5314万元，同意把瑞识科技出资中多出

的314元出资额转为联创鸿健的资本公积，更改后瑞识科技的实缴出资额为40.5万元。

2011年8月24日，联创鸿健的企业类型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外商投资比例低于25%）” 。 联创鸿健就本次股

权转让修改了合同和章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各股东出资及出资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1

联创电子

219.00 73.00% 69.00

2

安鸿联兴

40.50 13.50% 40.50

3

瑞识科技

40.50 13.50% 40.50

合计

300.00 100.00% 150.00

⑤ 2011年9月，变更实收资本

2011年8月17日，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出具《关于同意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延期进资的批复》（洪高新管字[2011]

363号），同意联创鸿健剩余注册资本150万元延期至2011年9月30日前缴纳到位。

（上接A79版）

（下转A81版）


